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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发生变更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

东仍为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未发生变化。 

3、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控股股东股权机构变更概述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接到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麦田投资”）通知：麦田

投资之股东西藏康道鸿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康道鸿浩投资有

限公司，简称“康道鸿浩”）、李宏、赵光军、李绍清、李永培于 3 月 17 日与浙

江浦江域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江域耀”）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书》，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发生变更。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麦田投资仍持有上市公司 24.13%股份，康道鸿

浩、李宏、赵光军、李绍清、李永培不再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公司实际控制

人将由李中先生变更为李雪峰先生。 

二、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情况 

上述股权转让前后，麦田投资股东变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前持有麦田投资股权比例 转让后持有麦田投资股权比例 

康道鸿浩 86.45% - 

李宏 6.76% - 

赵光军 5.02% - 



李绍清 1.4% - 

李永培 0.37% - 

浦江域耀 - 100% 

三、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1、西藏康道鸿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工业园区管委会 1056 号 

法定代表人：李中 

2、李宏 

3、李永培 

4、李绍清 

5、赵光军 

（二）受让方 

浙江浦江域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雪峰 

住所：浙江省浦江县商贸中心九区 D 幢 1 号一、二层 

以上单独一方称为“一方”，合称“双方”；转让方 1、转让方 2、转让方 3、

转让方 4、转让方 5 合称“甲方”或“转让方”；受让方称为“乙方”。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转让方合计持有的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麦田投资为华塑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24.13%股份。 

（二）转让数量及价格 

序号 转让方 

转让数量及比例 
转让价格 

（人民币万元） 
受让方 数量（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1 康道鸿浩 11,480 86.45% 95,054 浦江域耀 

2 李宏 898.08 6.76% 7,436 浦江域耀 

3 赵光军 666 5.02% 5,515 浦江域耀 

4 李绍清 186.77 1.4% 1,547 浦江域耀 

5 李永培 49.15 0.37% 407 浦江域耀 



合计 13,280 100% 109,959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经双方协商，乙方最晚于 3 月 17 日前支付人民币 400,000,000 元（大写：人

民币肆亿元整）至甲方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定金；并约定协议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含签订当日）支付人民币 2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亿元整）

股权转让价款至甲方指定账户；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待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

后一个月内支付。 

（四）股权转让变更登记 

1、甲方应当在收到乙方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含

本日）提交给乙方本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所需要的全部资料。 

2、自乙方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之日起，标的股权所对应的所有权利和义务

转由乙方享有和承担，该等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与标的股权对应的公司利润

分配；转增股本、增资；董事监事提名权；股东表决权；剩余财产分配权以及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所规定和赋予的其他任何权利和全部义务。 

（五）债权债务安排 

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分享标的公司的利润，承担相应的

风险及亏损。 

（六）有关税费的负担 

1、双方确认，因签署及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税费由协议各方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 

2、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费用，由双方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各自

承担。没有规定或约定，或者规定、约定不明确的由甲方承担。 

（七）协议的生效、变更或解除 

本协议自双方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适用于非自然人）之日起

生效。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书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五、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